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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本文件代替GB/T36787—2018《纸浆模塑餐具》,与GB/T36787—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纸浆模塑餐具”的定义(见3.1,2018年版的3.1);

c) 更改了产品分类(见第4章,2018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原材料要求(见5.1,2018年版的5.3);

e) 增加了模塑纸刀(叉、勺)的内在质量要求,以及模塑纸刀(叉、勺)尺寸偏差、耐温性能和抗弯曲

性能指标的试验方法(见5.2、6.2.3、6.5、6.7);

f) 更改了“渗漏性能(水)”的试验方法,增加了“渗漏性能(油)”和“渗漏性能(低温油)”指标的要

求和试验方法(见5.2、6.4,2018年版的5.1);

g) 更改了耐温性能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2、6.5,2018年版的5.1、6.6);

h) 增加了模塑纸盘(碟、托)挺度(整体挺度)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2、6.6);

i) 增加了模塑纸碗负重性能指标要求(见5.2);

j) 删除了抗压强度和跌落试验指标、安全要求,以及相应的试验方法(见2018年版的5.1、5.2、

6.9、6.11、6.13);

k) 增加了不可降解成分、氟含量、内装量短缺量、生物分解性能、可堆肥性能和配合性的要求和相

应的试验方法(见5.2~5.5、5.7、6.11~6.15、6.17);

l) 更改了容量偏差的试验方法;(见6.3,2018年版的6.4);

m) 更改了负重性能的试验方法(见6.8,2018年版的6.8);

n) 更改了检验及判定规则(见第7章,2018年版的第7章);

o)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见第8章,2018年版的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9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智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广西绿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韶能集团绿洲生态(新丰)科技有限公司、宜宾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华工环源纸浆模塑设备有限公司、旭川新材料(广东)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众鑫环保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市芊芊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辛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圣泉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广东必硕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青凡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富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良仕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北京马普新材

料有限公司、百市生态产业链(深圳)有限公司、湖南领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中轻纸品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洋、谢晶磊、王建民、刘俊杰、张红杰、肖光迎、孙超、马浩然、周幼红、谢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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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姣平、郑辉、滕步彬、黄备胜、仇兴亚、李世明、杨桂花、赵宝琳、孟庆邕、陶阳、刘小芳、蒋凌飞、魏东金、

张宇和、邱文伦、袁桃静、张权、张蒙、孙敏、朱勇涛、彭瑶、罗名宇、危鹏、陈忠、胡云、黄兆、房宽、霍焕营、

张凯、马妍、候军、邓骏毅、黄国超、黄房生、陈晓芸、李永红、张俊琪。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GB/T36787—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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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浆 模 塑 餐 具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纸浆模塑餐具的术语,给出了产品分类,规定了要求、检验及判定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纸浆模塑餐(饮)具的生产、检验和销售,包括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

纸盘(碟、托)、模塑纸刀(叉、勺)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62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

GB/T1535 大豆油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5009.18—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氟的测定

GB/T10739 纸、纸板和纸浆 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27590—2022 纸杯

GB/T27591—2025 纸餐具

GB/T36392—2025 食品包装用淋膜纸和纸板

GB/T39951 一次性纸制品降解性能评价方法

JJF1070—202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纸浆模塑餐具 pulpmoldingtableware
以纸浆纤维为主要原料,按产品用途所需形状,通过湿法或干法成型、模压、干燥、表面处理等工艺

制作成型的餐(饮)具。

  注:表面处理不是必备工序。

4 分类

4.1 纸浆模塑餐具按用途分为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模塑纸刀(叉、
勺)等。

4.2 纸浆模塑餐具按防油性能不同可分为Ⅰ型和Ⅱ型。

4.3 纸浆模塑餐具按防油工艺可分为浆内添加防油剂的纸浆模塑餐具、涂层纸浆模塑餐具和覆膜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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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塑餐具。

5 要求

5.1 原材料

纸浆模塑餐具用纸浆应使用原生纤维作原料,其他原材料应无毒、无害、无污染。

5.2 内在质量

5.2.1 Ⅰ型纸浆模塑餐具内在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Ⅰ型纸浆模塑餐具内在质量要求

指标名称

规定

模塑

纸杯

模塑

纸碗

模塑

纸餐盒

模塑

纸盘(碟、托)
模塑

纸刀(叉、勺)

尺寸偏差/mm — — ±2.0 ±2.0 ±2.0

容量偏差/%
标称容量≤500mL ≥-2.0 — — —

标称容量>500mL ≥-3.0 — — —

耐温性能

耐热水试验

耐热油试验

耐微波炉试验a

无阴渗、无渗漏、无变形
无变形、无分层

—

挺度/N
杯身挺度b ≥3.50 — — — —

整体挺度c — — — ≥3.00 —

抗弯曲性能d/N
干态 — — — — ≥3.00

湿态 — — — — ≥1.50

负重性能/%
干态 — ≤7.0 ≤7.0 — —

湿态 — ≤10.0 ≤10.0 — —

盒盖对折试验 — —
无裂纹、

无破损
— —

交货水分/% ≤7.0

不可降解成分e 不含聚乙烯(PE)、聚丙烯(PP)和聚酯(PET)成分

  a 仅对标称适用于微波炉或烤箱使用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考核。
b 杯身高度在2/3处的直径小于40mm和大于120mm的模塑纸杯不考核。
c 长边或直径小于120mm或大于305mm的模塑纸盘(碟、托)不考核。
d 长度小于90mm的模塑纸刀(叉、勺)不考核。
e 仅标称可分解(降解)或可堆肥的纸浆模塑餐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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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Ⅱ型纸浆模塑餐具内在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Ⅱ型纸浆模塑餐具内在质量要求

指标名称

规定

模塑

纸杯

模塑

纸碗

模塑

纸餐盒

模塑

纸盘(碟、托)
模塑

纸刀(叉、勺)

尺寸偏差/mm — — ±2.0 ±2.0 ±2.0

容量偏差/%
标称容量≤500mL ≥-2.0 — — —

标称容量>500mL ≥-3.0 — — —

渗漏性能

水a 无渗漏

油b 无渗漏

低温油c 无渗漏

—

耐温性能

耐热水试验d

耐热油试验e

耐微波炉试验f

无阴渗、无渗漏、无变形
无变形、无分层

—

挺度/N
杯身挺度g ≥3.50 — — — —

整体挺度h — — — ≥3.00 —

抗弯曲性能i/N
干态 — — — — ≥3.00

湿态 — — — — ≥1.50

负重性能/%
干态 — ≤7.0 ≤7.0 — —

湿态d — ≤10.0 ≤10.0 — —

盒盖对折试验 — —
无裂纹、
无破损

— —

交货水分/% ≤7.0

氟含量/(mg/kg) ≤20

不可降解成分j 不含PE、PP和PET成分

  a 标称“不可盛装液体”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不考核。应考核耐热水指标的产品

不考核。
b 仅对预期盛装或接触有游离水或油脂的热菜、热食物、热饮,并标称对油脂类食品的最低或最高耐受温度大于

8℃ 且小于50℃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考核。标称“不可盛装液体”或“不可盛

装油脂类食品”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不考核。
c 仅对标称适用于冷藏或低温环境(≤8℃)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考核。
d 仅对预期盛装或接触有游离水或油脂的热菜、热食物、热饮的纸浆模塑餐具考核。标称“不可盛装液体”的纸浆

模塑餐具不考核,标称对水性食品的最高耐受温度小于50℃的纸浆模塑餐具不考核。
e 仅对预期盛装或接触有游离水或油脂的热菜、热食物、热饮的纸浆模塑餐具考核。标称“不可盛装液体”或“不

可盛装油脂类食品”的纸浆模塑餐具不考核,标称对油脂类食品的最高耐受温度小于50℃的纸浆模塑餐具不

考核。
f 仅对标称适用于微波炉或烤箱使用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考核。
g 杯身高度在2/3处的直径小于40mm和大于120mm的模塑纸杯不考核。
h 长边或直径小于120mm或大于305mm的模塑纸盘(碟、托)不考核。
i 长度小于90mm的模塑纸刀(叉、勺)不考核。
j 仅标称可分解(降解)或可堆肥的纸浆模塑餐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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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内装量短缺量

纸浆模塑餐具内装量应符合JJF1070—2023中表3计数定量包装商品标注净含量的规定。当标

注内装量Qn 小于或等于50时,不应出现短缺量;当Qn 大于50时,短缺量应小于或等于Qn×1%,结
果取整数,如果出现小数,将该小数进位到下一紧邻的整数。

5.4 生物分解性能

纸浆模塑餐具的最大生物分解率应大于或等于90%或达到参比材料生物分解率的90%。对于涂

层和覆膜的纸浆模塑餐具,若涂层或覆膜组分的质量占比大于或等于1%,那么该部分的最大生物分解

率应大于或等于90%或达到参比生物分解率的90%。涂层纸浆模塑餐具可使用涂层原料进行涂层的

生物分解性能测定。

  注:仅对明示可生物分解(降解)的纸浆模塑餐具考核生物分解性能。

5.5 可堆肥性能

5.5.1 生物分解性能

同5.4。

5.5.2 崩解程度

崩解程度应大于或等于90%。

5.5.3 生态毒性

堆肥样品和空白堆肥的发芽数的百分比应大于或等于90%。

  注:仅对明示可堆肥的纸浆模塑餐具考核可堆肥性能。

5.6 感官质量

纸浆模塑餐具色泽应均匀,无异物、异味,同批产品应无明显色差。模切应整齐,边缘应光滑、规整。
表面应平整洁净、无油污、无破裂、无孔眼。带盖纸浆模塑餐具的盖子应盖合方便、平整,容器与盖应匹

配,反弹性盖应能别扣。

5.7 配合性

带盖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与其配套的盖封合,松紧适宜,可自由开合。盖与容器应无

明显变形、损坏。

  注:仅盖和容器非连体且带有配套用盖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考核。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处理和试验条件

试验样品应为同种规格、同一批次,取足够数量的代表性样品进行测试。尺寸偏差、挺度、抗弯曲性

能、负重性能、盒盖对折试验、配合性测定时,试样应按GB/T10739规定的条件下温湿处理至少4h,并
在此条件下进行试验。容量偏差、渗漏性能、耐温性能、感官质量测定时,在15℃~30℃条件下进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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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尺寸偏差

6.2.1 模塑纸餐盒尺寸偏差

用分度值为0.02mm的游标卡尺分别测量模塑纸餐盒的底部长边、底部短边、高(模塑纸餐盒合盖

后的整体高度)。每个样品测定5个试样,用5个试样测定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值的差值表示

结果,结果保留一位小数。测量过程中应确保5个试样的测量部位和测量方式一致。长边、短边和高分

别报告结果。

6.2.2 模塑纸盘(碟、托)尺寸偏差

用分度值为0.02mm的游标卡尺分别测量模塑纸盘(碟、托)的长边、短边或直径。每个样品测定

5个试样,用5个试样测定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值的差值表示结果,结果保留一位小数。测量

过程中应确保5个试样的测量部位和测量方式一致。边长或直径的尺寸偏差应分别报告结果。

6.2.3 模塑纸刀(叉、勺)尺寸偏差

用分度值为0.02mm的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试样的长度、宽度。其中,测量长度时应测模塑纸刀总

长度Lk、模塑纸叉总长度Lf、模塑纸勺总长度Ls;测量宽度时应测模塑纸刀最宽处Wk、模塑纸叉头最

宽处Wf、模塑纸勺头最宽处Ws,示意图见图1。模塑纸叉和模塑纸勺测量时正面朝上。每个样品测定

5个试样,用5个试样测定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与平均值的差值表示结果,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测量过程中应确保5个试样的测量部位和测量方式一致。长度、宽度的尺寸偏差应分别报告结果。

  标引符号说明:

Lk ———模塑纸刀总长度;

Lf ———模塑纸叉总长度;

Ls ———模塑纸勺总长度;

Wk———模塑纸刀最宽处宽度;

Wf———模塑纸叉头最宽处宽度;

Ws———模塑纸勺头最宽处宽度。

图1 模塑纸刀(叉、勺)的尺寸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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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容量偏差

6.3.1 容量测定

用天平称量每个空模塑纸杯(碗)的质量m1,准确至0.1g,并记录。将温度为(23±1)℃的水加入

空模塑纸杯(碗)内,至杯(碗)内水面最高处与杯(碗)口平面(溢出面)相平,有容量标线的加水至水面最

高处与容量标线相平,称其质量m2,并记录。模塑纸杯(碗)的容量V 按公式(1)计算,每个样品测定

5个试样,记录测定结果,其平均值即为模塑纸杯(碗)的容量:

V=
m2-m1

ρ
…………………………(1)

  式中:

V ———模塑纸杯(碗)的容量,单位为毫升(mL);

m1———空模塑纸杯(碗)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模塑纸杯(碗)盛满水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ρ ———水的密度,(23±1)℃时为0.998,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6.3.2 容量偏差的计算

模塑纸杯(碗)的容量偏差D 按公式(2)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D=
V1-V2

V2
×100 …………………………(2)

  式中:

D ———模塑纸杯(碗)的容量偏差,%;

V1———模塑纸杯(碗)容量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升(mL);

V2———模塑纸杯(碗)容量的标识规定值,单位为毫升(mL)。

6.4 渗漏性能

6.4.1 水渗漏性能试验

将试样放在衬有滤纸的玻璃板或平板上,向试样中加入(23±1)℃的水,至距离溢出面约6mm或

容量标线处,静置30min后,观察滤纸上是否有渗出的水渍,若有水渍则视为渗漏,否则视为无渗漏。
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无渗漏,则判该样品无渗漏。

6.4.2 油渗漏性能试验

将试样放在衬有滤纸的玻璃板或平板上。若产品标称对油脂的最低耐受温度大于8℃且小于

50℃,将温度为标称最低耐受温度±2℃、符合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加入试样内;若产品标称对

油脂的最高耐受温度大于8℃且小于50℃,将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度±2℃、符合GB/T1535的一

级大豆油加入试样内。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加至距离溢出面约6mm或容量标线处,模塑

纸盘(碟、托)加至约试样深度的1/2处。静置30min后,观察滤纸上是否有油渍,若有油渍则视为渗

漏,否则视为无渗漏。每个样品每个温度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无渗漏,则判该样品无渗漏。

6.4.3 低温油渗漏性能试验

将试样放在衬有滤纸的玻璃板或平板上,将2℃~8℃的符合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加入试样

内,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加至距离溢出面约6mm或容量标线处,模塑纸盘(碟、托)加至约

试样深度的1/2处。静置30min后,观察滤纸上是否有油渍,若有油渍则视为渗漏,否则视为无渗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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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无渗漏,则判该样品无渗漏。

6.5 耐温性能

6.5.1 耐热水试验

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测试方法:在玻璃板或平板表面平行放置两根

相同的条块,在条块上方放置不锈钢网,将试样放置于不锈钢网上方,使试样底部与玻璃板或平板表面

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试样底部与干玻璃板或平板接触区域内产生的水蒸气凝结影响检测结果。Ⅰ型

产品,向试样中加入(95±3)℃的水;Ⅱ型产品,向试样中加入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度±3℃的水。模

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加至距离溢出面约6mm或容量标线处;模塑纸盘(碟、托)加至约试样深

度的1/2处。静置30min后,观察试样有无变形,表面有无起皱,底部和侧面有无水渗漏出。若试样带

有配套用的盖,测试过程中应将盖与试样合上。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未出现阴渗、渗漏、变
形的现象,则判该样品无阴渗、无渗漏、无变形。测试过程中,若试样底部出现由水蒸气凝结成的水

珠,不视为渗漏。
示例:条块的材质:304不锈钢。

条块的尺寸:长×宽×高=100mm×50mm×20mm。

模塑纸刀(叉、勺)测试方法:将3个试样放入烧杯中。Ⅰ型产品,向烧杯中加入(95±3)℃的水;

Ⅱ型产品,向烧杯中加入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度±3℃的水。直至试样手柄末端高出液面约50
mm,静置10min,观察试样有无变形、分层现象。若试样均未出现变形、分层现象,则判该样品无变形、
无分层。

6.5.2 耐热油试验

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测试方法:在玻璃板或平板表面平行放置两根相同的条块,在条块

上方放置不锈钢网,将试样放置于不锈钢网上方,使试样底部与玻璃板或平板表面保持一定距离,以避

免试样底部与干玻璃板或平板接触区域内产生的水蒸气凝结影响检测结果。Ⅰ型产品,将30.0g温度

为(95±3)℃的符合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加入试样内,让油覆盖试样底部,放置5min,然后将温度

为(95±3)℃的水加入试样内;Ⅱ型产品,先向试样中加入30.0g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度±3℃、符合

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让油覆盖试样底部,放置5min,再向试样中加入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

度±3℃的水(最高不超过100℃)。若试样容积过小或过大,无法盛装30.0g油或30.0g油不足以覆

盖试样底部,可将大豆油用量减半或翻倍,再按上述步骤进行测试,在检测报告中应注明加入油的质量。
水应加至距离溢出面约6mm或容量标线处。静置25min后,观察试样有无变形,底部和侧面有无油

或水阴渗、漏出。观察试样是否渗漏时,可用滤纸接触或擦拭试样底部和侧面,若滤纸上有油渍,则视为

渗漏,否则视为无渗漏。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未出现阴渗、渗漏、变形的现象,则判该样品

无阴渗、无渗漏、无变形。测试过程中,若试样底部出现由水蒸气凝结成的水珠,不视为渗漏。
模塑纸盘(碟、托)测试方法:将试样放在衬有滤纸的干玻璃板或平板上。Ⅰ型产品,将温度为(95±

3)℃的符合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加入试样内;Ⅱ型产品,将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度±3℃的符

合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加入试样内。加至约试样深度的1/2处。静置30min后,观察试样有无

变形,底部和侧面有无油阴渗、渗漏。观察试样是否渗漏时,可用滤纸接触或擦拭试样底部和侧面,若滤

纸上有油渍,则视为渗漏,否则视为无渗漏。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未出现阴渗、渗漏、变形

的现象,则判该样品无阴渗、无渗漏、无变形。
模塑纸刀(叉、勺)测试方法:将3个试样放入烧杯中。Ⅰ型产品,向烧杯中加入(95±3)℃的符合

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Ⅱ型产品,向烧杯中加入温度为标称最高耐受温度±3℃、符合GB/T1535
的一级大豆油。直至试样手柄末端高出液面约50mm,静置10min,观察试样有无变形、分层现象。若

试样均未出现变形、分层现象,则判该样品无变形、无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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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耐微波炉试验

向试样中倒入符合GB/T1535的一级大豆油,加至约试样深度的1/2处,放入额定功率为800W
的微波炉中,选择最大输出功率加热150s。加热完成后,取出试样,放在衬有滤纸的干玻璃板或平板

上。将试样静置10min后,观察试样有无变形,底部和侧面有无油阴渗、漏出。观察试样是否渗漏

时,可用滤纸接触或擦拭试样底部和侧面,若滤纸上有油渍,则视为渗漏,否则视为无渗漏。每个样品测

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未出现阴渗、渗漏、变形的现象,则判该样品无阴渗、无渗漏、无变形。

6.6 挺度

模塑纸杯杯身挺度按 GB/T27590—2022中6.4.2进行测定。模塑纸盘(碟、托)整体挺度按

GB/T27591—2025中附录B进行测定。

6.7 抗弯曲性能

6.7.1 试样处理:从模塑纸刀(叉或勺)样品中取出10个试样,其中5个试样不做处理,作为干态抗弯曲

性能测试试样;将另外5个试样的使用端浸入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浸水长度为试样未夹持部分Le 的

一半(见图2),浸水时间为(600±10)s,测试过程保持水温为(60±2)℃,作为湿态抗弯曲性能测试试

样。湿态试样浸水取出后,宜尽快擦除表面多余水分,立即进行测试。
6.7.2 试验步骤:测量模塑纸刀(叉或勺)试样总长度Lk(Lf 或Ls),依据试样总长度,按表3选取相应

的受力点下降距离 H1。将模塑纸刀(叉、勺)的手柄固定在抗弯曲性能检测仪上,夹持长度为(50±
2)mm,模塑纸叉和纸勺试样正面朝上,示意图见图2。在距离试样使用端20mm的位置,下压头向试

样施加压力。下压头以(25±2)mm/min的速度在垂直方向下降一定距离 H1,记录受力测量装置下压

过程中试样所受力F 的最大值,单位以牛顿(N)表示。以5次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并修约至

小数点后第2位。
6.7.3 长度小于90mm的模塑纸刀(叉、勺)不考核抗弯曲性能。

表3 模塑纸刀(叉、勺)抗弯曲性能测试参数

单位为毫米

试样总长度

Lk/Lf/Ls

受力点下降距离

H1

90~110 8.0±0.5

>110~140 16.5±0.5

>140 25.0±0.5

  标引符号说明:

Le———试样未夹持部分的长度;

F ———抗弯曲性能测试过程中试样受到的力。

图2 模塑纸刀(叉、勺)抗弯曲性能测试示意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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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负重性能

6.8.1 试验设备

6.8.1.1 砝码:2kg。
6.8.1.2 平板玻璃:尺寸约为400mm×300mm×4mm,质量在(1.2±0.1)kg范围内。

6.8.1.3 钢直尺:分度值为1mm。

6.8.2 试验步骤

6.8.2.1 干态负重性能的测定

对于盖与容器配套使用的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把盖扣好后,将整个容器平放在平整的水平桌面

上,再将平板玻璃放在容器盖上;对于无盖的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将其直接正放在平整的桌面,再将

平板玻璃放在容器上。平板玻璃的重心应尽量放于容器几何中心的上方。立即用钢直尺测定平板玻璃

四角至水平桌面高度的平均值 H0。然后将2kg砝码置于平板玻璃中央处,负重1min立即再次测定

上述高度 H,试样的负重性能按公式(3)计算。每个样品测定2个试样,取2个试样测定值的算术平均

值表示结果,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W =
H0-H

H0
×100 …………………………(3)

  式中:

W ———负重性能,%;
H0———未放置砝码时平板玻璃四角至水平桌面高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mm);
H ———放置砝码1min后平板玻璃四角至水平桌面高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毫米(mm)。

6.8.2.2 湿态负重性能的测定

使用完成耐热水测试后的样品,进行湿态负重性能的测定。试验步骤和结果计算与干态负重性能

的测定相同。

6.9 盒盖对折试验

对于盖和容器连体的带盖模塑纸餐盒试样,将盒盖连续0°至180°开合15次(一开一合为一次),观
察盖与盒体连接处有无出现裂纹、破损现象。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若试样均未出现裂纹、破损现

象,则判该样品无裂纹、无破损。

6.10 交货水分

交货水分按GB/T462进行测定。

6.11 氟含量

氟含量按GB5009.18—2025中第一法进行测定。

6.12 不可降解成分

不可降解成分按GB/T36392—2025中附录F进行测定。用剪刀将试样裁剪成小碎片,取(10±
3)mg的试样,采用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

6.13 内装量短缺量

内装量短缺量按JJF1070—2023中K.4进行测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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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生物分解性能

生物分解性能按GB/T39951进行测定。

6.15 可堆肥性能

生物分解性能、崩解程度、生态毒性按GB/T39951进行测定。

6.16 感官质量

在自然光或日光灯下,按5.6要求观察试样的外观,每个样品目测10个试样。

6.17 配合性

对于盖和容器非连体的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试样,若试样带有配套用的盖,将盖与试样

合上时,盖和试样边缘应充分接触。将盖与试样开合3次(一开一合为一次),观察盖是否能正常开

合,盖和试样有无明显变形、破损现象。每个样品测定3个试样。

7 检验及判定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应按本文件的要求逐批进行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4,符合要求方可出厂。

7.1.2 型式检验

相同原料、相同工艺的同类产品每年应进行不少于1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见表4,有下列情

况之一,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产生产的试制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改变生产工艺或使用新原料生产而有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三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表4 纸浆模塑餐具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的章条号 检验方法的章条号

1 尺寸偏差 ● ● 5.2 6.2

2 容量偏差 ● ● 5.2 6.3

3 渗漏性能 ● ● 5.2 6.4

4 耐温性能 ● ● 5.2 6.5

5 挺度 ● ● 5.2 6.6

6 抗弯曲性能 ● ● 5.2 6.7

7 负重性能 ● ● 5.2 6.8

8 盒盖对折试验 ● ● 5.2 6.9

9 交货水分 ● ● 5.2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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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纸浆模塑餐具检验项目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的章条号 检验方法的章条号

10 氟含量 — ● 5.2 6.11

11 内装量短缺量 ● ● 5.3 6.13

12 感官质量 ● ● 5.6 6.16

13 配合性 ● ● 5.7 6.17

  注:“●”表示包含该检验项目,“—”表示不包含该检验项目。

7.1.3 协定检验

协定检验项目为不可降解成分、生物分解性能和可堆肥性能,由企业提供检验报告证明。如需检验

时,由企业自行决定检验,或由供需双方商定检验。

7.2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7.2.1 组批规则

以同一规格相同原料、相同工艺连续生产的纸浆模塑餐具一次交货数量为一批。模塑纸杯、模塑纸

碗、模塑纸餐盒、纸餐盘(碟、托)每一批应不超过100万个,模塑纸刀(叉、勺)每一批应不超过200万个。

7.2.2 抽样方案

技术指标检验按GB/T2828.1中二次抽样方案规定进行。纸浆模塑餐具样本单位为箱或件。纸浆

模塑餐具接收质量限(AQL):渗漏性能、耐温性能、挺度、抗弯曲性能、负重性能、氟含量AQL=4.0,尺寸偏

差、容量偏差、盒盖对折试验、内装量短缺量、感官质量、配合性AQL=6.5。抽样方案采用正常检验二

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一般检验水平Ⅰ。抽样方案见表5。

表5 纸浆模塑餐具抽样方案

批量/箱(件)

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 一般检验水平Ⅰ

样本量
AQL=4.0

Ac    Re
AQL=6.5

Ac    Re

2~25
2 —    — 0    1

3 0    1 —    —

26~90

3 0    1 —    —

5
5(10)

—    —
—    —

0    2
1    2

91~150

8
8(16)

0    2
1    2

—    —
—    —

5
5(10)

—    —
—    —

0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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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纸浆模塑餐具抽样方案 (续)

批量/箱(件)

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 一般检验水平Ⅰ

样本量
AQL=4.0

Ac    Re
AQL=6.5

Ac    Re

151~280
8

8(16)
0    2
1    2

0    3
3    4

281~500
13

13(26)
0    3
3    4

1    3
4    5

501~1200
20

20(10)
1    3
4    5

2    5
6    7

  注1:Ac———接收数,Re———拒收数。

注2:“—”表示对于该Ac和Re,不使用对应样本量。

7.3 判定规则

7.3.1 项的判定

原材料、内在质量、内装量短缺量、生物分解性能、可堆肥性能分别满足第5章的要求,则判定各项

符合本文件,否则判定不符合本文件。对于内在质量中的负重性能指标,在测试过程中,若出现试样直

接被压溃无法完成测试的情况,则该指标直接判定为不符合本文件。对于感官质量指标,若9个及以上

试样的感官质量满足5.6要求,则判定该项符合本文件,否则判定为不符合本文件。对于配合性指

标,若3个试样的配合性满足5.7要求,则判定该项符合本文件,否则判定为不符合本文件。

7.3.2 批的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中,可降解性结果不符合本文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原材料、内在质量、
感官质量、配合性要求第一次检验的样品数量应等于表5给出的第一样本量。如果第一样本量中发现

的不符合本文件品数小于或等于表5中的第一接收数,则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如果第一样本中发

现的不符合本文件品数大于或等于表5中的第一拒收数,则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如果第一样

本中发现的不符合本文件品数介于表5中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应检验由方案给出样本量的

第二样本并累计在第一样本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符合本文件品数。如果不符合本文件品累计数小于

或等于表5中的第二接收数,则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如果不符合本文件品累计数大于或等于表5
中的第二拒收数,则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销售包装标志基本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执行标准编号;

c) 产品类型(Ⅰ型或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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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产品规格:模塑纸杯、模塑纸碗应标注容量(mL或L);

e) 主要原料名称;

f) 内装量;

g)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h) 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项(适用时),如是否可用于冰箱冷藏、是否可用于微波炉或烤箱加热等;

i) 产品合格标志;

j) 生产企业(或产品责任单位)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k) 对水性食品的最高耐受温度(适用时),对油脂类食品的最低和最高耐受温度(适用时);

l) 无防油功能的Ⅱ型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应标注“不可盛装油脂

类食品”,无盛装液体功能的Ⅱ型模塑纸杯、模塑纸碗、模塑纸餐盒、模塑纸盘(碟、托)应标注

“不可盛装液体”;

m) 对于可降解的纸浆模塑餐具应标注“可生物分解(降解)”或“可堆肥”,或相应标志符号;

n) 其他需要标注的事项。

8.1.2 产品运输包装标志基本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产品规格;

c) 包装储运图形标志;

d) 其他标志。

8.2 包装

纸浆模塑餐具包装应防尘防潮或防霉,直接与纸浆模塑餐具接触的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清洁。
纸浆模塑餐具的所有包装材料宜具有足够的密封性和牢固性,以保证纸浆模塑餐具在正常的运输与贮

存条件下不受污染。

8.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重压、摔跌,不宜在高温下运输,不应与有污染性的物质混放。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化学品及无毒、无害物品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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